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2010年硕士生招生复试和录取办法

根据教育部及研究生院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和3月16日招生工作专题会议讨论形成的意见，制订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复试是硕士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主要是进一步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是否符合硕士生培养要求。我校各研究生招生学院和单位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科学选拔的原则，做到政策透明、程序公正、结果公开。在对考生德智体全面考察基础上，突出对专业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等方面的考核，坚持按需招生，择优录取，宁缺勿滥，确保质量。

二、复试规则

（一）实行差额复试。各学科复试人数一般为招生规模的120%，具体比例由招生专业根据招生规模和生源状况等确定。凡拟录取考生必须参加复试，经复试合格后方可录取；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二）复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1、组长：李召虎

副组长：陈青云、李志红

成员：徐明良、陈阜、王建华、李天红、沈火林、赵梁军、郭泽建、彩万志、杜相革

秘书：王美芹、张艳

2、各专业复试小组的成员名单（每小组不少于5人，再分成笔试、面试、专业英语、实验操作技能测试等几个小组）

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生理学：组长，陈阜，成员由教授和副教授组成。

      联系电话：62733316

2 作物遗传育种：组长，徐明良，成员由教授和副教授组成。

  联系电话：62733166
3 种子科学：组长，王建华，成员由教授和副教授组成。

联系电话：62732263

4 植物病理学：组长，郭泽建，成员由教授和副教授组成。

联系电话：62733849

5 植物检疫与农业生态健康：组长，杜相革，成员由教授和           副教授组成。

联系电话：62733113

6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组长，彩万志，成员由教授和副教授组成。

联系电话：62732885
7 果树：组长，李天红，成员由教授和副教授组成。

联系电话：62733957
8 蔬菜：组长，沈火林，成员由教授和副教授组成。

联系电话：62732831

9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组长，赵梁军; 副组长，孟祥彬，成员由教授和副教授组成。

联系电话：62733315
（三）复试内容主要包括专业课笔试、面试、实验技能测试、外语听力口语测试，其中外语听力口语测试满分为5分（由专业自行安排）。

（四）成绩构成：初、复试成绩各占综合成绩的50%。综合成绩满分100分。

同等学历考生还应加试（笔试）两门不同于初试科目的本专业本科主干课程，每个科目满分100分。每门加试成绩必须达到70分及以上者方可进入综合成绩排名。

三、复试办法

（一）复试成绩基本要求

	招生专业
	总分

要求
	单科要求

	
	
	政治
	外语
	业务课1
	业务课2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290
	38
	38
	70
	70

	作物遗传育种
	290
	38
	38
	70
	70

	种子科学
	290
	38
	38
	70
	70

	作物生理学
	290
	38
	38
	70
	70

	植物病理学
	290
	38
	38
	70
	70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290
	38
	38
	70
	70

	植物检疫与农业生态健康
	290
	38
	38
	70
	70

	果树学
	290
	38
	38
	70
	70

	蔬菜学
	290
	38
	38
	70
	70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290
	38
	38
	70
	70

	生物质工程
	290
	38
	38
	70
	70

	专业学位
	280
	38
	38
	70
	70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划
	240
	25
	25
	50
	50


（二）调剂复试

校内调剂遵循专业相近、业务课相近的原则，考试成绩必须达到报考一志愿专业的教育部复试分数线和我院接收专业的复试分数线。

根据我校改善生源结构、提高招生质量的需要，我院接收校外二志愿调剂生。校外调剂生除初试成绩必须满足报考门类教育部及我院复试基本要求外，还应为研究生院或“985”重点建设或“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理工科大学或国家级重点学科的校本部本科毕业生（不含成人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且一志愿报考单位为研究生院或“985”重点建设或“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理工科大学及中科院系统的考生。设置统考数学的专业除遵循上述原则外，考生应有统考数学成绩。

申请调剂复试的考生（本院内专业间调剂的考生除外）需填写“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调剂复试申请表”（见附件），经同意参加复试的导师签字后交到农学楼328室。

达到全日制专业学位复试分数线的考生，需到导师所在的学术型招生专业与学术型考生同步进行复试。
（三）各专业复试时间地点
	专业名称
	复试时间
	复试地点
	复试内容及方式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生理学
	3月24日上午8：00
3月25日上午8：00 调剂考生复试
	农学楼136、144
	笔试、英语口语、综合面试

	作物遗传育种
	见附件
	见附件
	祥见附件

	种子科学
	3月27日上午8：30
	农学楼108
	笔试（包括英文翻译）、面试

	生物质工程
	3月22日上午9：00
	农学楼136
	专业课笔试、面试、实验操作

	果树学
	3月24日上午8：00-9：15


	旧教289


	专业课笔试（A卷果树学专业课，B卷生物学专业课）

	
	3月24日9：30-18：00
	科研楼1234
	专业英语

	
	3月24日9：30-18：00
	科研楼1007
	实验技能考核

	
	3月24日9：30-18：00
	科研楼1104
	综合素质测评

	蔬菜学
	3月24日上午8：00
	科研楼704
	专业课笔试、英语听力、实验技能、综合面试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1、 规划设计方向（包括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的考生）

	3月22日上午8：00-8：30
        上午8：30-9：00

        上午9：20-12：00

上午12：00-13：00

上午13：00-17：00
	新教2417
	专业知识笔试

专业绘画考试（带绘画铅钢笔）

面试（包括英语听说测试）

休息

面试

	2、植物方向
	3月21日8：00-17：00
	旧教190
	专业课笔试、实验操作、面试（综合素质测评、英语口语）

	植物病理学
	3月21日上午7：40
3月22日下午
	植保楼220
待定
	面试、实验操作

笔试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3月23日下午2：00
	植保楼220
	笔试（50%）、英语（10%）、面试（40%）

	植物检疫与农业生态健康
	3月21日下午1：00-5：00
	科研楼704
	专业课笔试（参考书目：植物保护概论）、面试、实验操作、英语口语


（四）复试费
根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关于部分高等教育招生考试收费标准的函”（京发改[2008]1974），本年度硕士研究生复试时可收取复试费，收费编码173056003，标准为：硕士生每人100元;收费时开具校财务处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考生于3月22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5：30，持准考证到农学楼213财务室交纳复试费。在我院参加二个以上专业复试的考生只需在我院交纳一次复试费。

（五）体检：
在复试阶段，所有考生都必须在中国农业大学校医院进行体检。考生如对体检结果有异议，可申请在复试工作结束前复检一次。
体检表：请于3月22日（周一）上午8：30-11：30，下午1：30-5：00携带准考证及复试费发票到农学楼212室领取体检表，考生须在相关处填上信息贴上照片（二张）并由学院在照片处加盖公章，并只能持此盖章的体检表到我校医院体检。

体检时间地点：3月23日（西区校医院），早8：00-9：30先空腹查肝功能。体检费：35元。
四、资格审查
2010年度我校继续实行复试阶段进行资格审查，主要核查考生的《准考证》、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和身份证（应届本科毕业生交验学生证，毕业证书入学时交验）、同等学历考生的补修六门以上课程的成绩单（高校教务部门出具）和公开发表的论文原件等相关材料。对不符合报名资格者，不予录取。
考生于3月22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5：30携带准考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大学成绩单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学生证、身份证，到农学楼328室进行资格审查并提交以下材料备案：学历、学位证书、身份证复印件，大学成绩单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应届本科毕业生只需提交加盖红章的大学成绩单、学生证和身份证复印件;同等学历考生还应提交补修六门以上课程的成绩单和公开发表的论文复印件。

五、录取

各招生专业对参加复试的考生按初试和复试总成绩进行名次排序，择优录取。2010年我校硕士生招生录取的类别有以下两种：非在职生和在职（定向、委托培养）生。

录取的新生可申请保留入学资格1-2年，保留入学资格的申请必须在专业拟录取名单形成前提出，过后不再补办理。

各招生专业于3月29日下午5：00前，将复试材料、纸质的综合排名表及纸质的拟录取名单，经专业负责人签字后交至农学楼328室，同时将电子版的综合排名表和拟录名单发送到zwwmq@cau.edu.cn邮箱。经学院复试领导小组审批后将拟录名单上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六、本办法的解释权在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2010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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